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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中原政办文〔2013〕17 号

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中原区整治无证幼儿园工作方案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中原区整治无证幼儿园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二○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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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整治无证幼儿园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，净化学前教育发展环境，维护合法

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的正当权益，促进我区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教育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整治无证幼儿园的通知》（郑政办文〔2013〕19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无证幼儿园

专项整治工作。为确保整治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，坚持“政

府主导、属地负责，部门联动、长抓不懈”的原则，完善监管机

制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分类治理、妥善解决无证办园问题，为幼儿

提供安全、健康的教育和成长环境，促进我区学前教育健康持续

发展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辖区内的无证民办幼儿园和不具备办学条件幼儿园。凡未经

审批登记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整治范围：

1．以招生幼儿为对象从事保育教育活动，公开使用幼儿园、

托儿所、学前班等名称的；

2．公开使用招生广告招收幼儿从事保育教育活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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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租用或利用自有场地、聘请相关人员开展幼儿保教活动

的；

4．其他危及幼儿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按照“地方负责、分级管理”的原则，建立以区政府为主，街

道办事处两级共管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。区政府负责牵头有关部

门和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，依法取缔无证幼儿园。成立由区

政府党组成员张云峰任组长，区政府办副主任李胜、区民政局局

长刘专民、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吴晓昊任副组长，区教体局、区民

政局、区卫生局、中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、区安监局、区物

价局、辖区公安派出所、交巡警二大队、中原公安消防大队、区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区城建局、各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为成员

的区集中整治无证幼儿园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

教体局，由吴晓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协调、处理集中整

治行动具体事务。

四、部门分工

1．区教体局是学前教育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完善政策，制定

标准，加强学前教育的监督管理和科学指导；负责提供整治对象

及相关资料。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幼儿的分流和家长的思想工

作，做好整改后的幼儿园办学许可工作。

2．区民政局是民办幼儿园登记管理机关，负责民办幼儿园

的登记、监督管理，负责依法取缔无证民办幼儿园。

3．区卫生局根据负责拟定有关幼儿园卫生保健方面的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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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对幼儿膳食营养、体格锻炼、卫生消毒、疾病预防等业务

工作进行指导。对不符合卫生条件以及人员健康要求的，提出整

改意见或处理意见。

4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的指导与监督检查。

5．区安监局会同区教体局指导幼儿园安全工作，建立完善

各项安全制度。

6．区物价局负责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和收费审批，颁发《收

费许可证》，依法查处乱收费行为。

7．辖区公安派出所负责创造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，查处、

打击违法、抗法行为；参与无证幼儿园依法取缔工作；做好无证

幼儿园整治期间的安保工作。

8．交巡警二大队负责审核无证幼儿园幼儿接送车，对非法

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9．中原公安消防大队负责对无证办学幼儿园园舍的消防安

全进行检查验收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幼儿园下发整改通知

书或提出处理意见。

10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参与联合执法检查，配合做好依

法取缔工作，依法拆除无证幼儿园户外广告，依法查处无证幼儿

园的乱拉乱挂行为。

11．区城建局负责联系检测监理机构对无证幼儿园园舍的建

筑质量进行检测鉴定，协调处理建筑质量问题。

12．各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辖区内幼儿园的管理，摸清辖区内

无证幼儿园情况，提出辖区内无证幼儿园整改方案，坚持“疏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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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、以疏为主”的原则，在确保安全稳定的情况下对辖区内的

幼儿园根据规划要求先行进行整改，主动联系有关部门开展整治

工作。在集中整治过程中，做好幼儿家长的思想工作、幼儿的分

流工作和当地群众的稳定工作，确保整治后辖区内无无证办园现

象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积极扶持一批

对办园思想端正、办园基础较好的幼儿园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

加强服务指导，加大督查力度，积极给予扶持，督促限期整改。

经整改达到办园标准的，颁发办学许可证，然后到区民政局办理

登记证。

（二）依法取缔一批

对缺乏基本办园条件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无证幼儿园，要

立即采取措施，依法予以取缔，并做好在园幼儿及从业人员的分

流安置。对基本符合办园要求的无证幼儿园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。

幼儿园整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14 年底。整改后仍达不到办园

标准的，责令停止办园。2014 年底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，要依

法依规坚决予以取缔。

（三）确保安全过渡

幼儿园在整改、过渡期间，要加强安全管理措施，确保在园

师生安全、健康，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规范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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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依法行政。要加强政策法规宣传教育，强化办学意识，

引导举办者按照法定程序、条件和要求开办幼儿园。

（二）部门联动

1．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由区政府牵头，整治无证幼儿园

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有关部门，建立健全无证幼儿园联席会议

制度，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集中整治活动。对规定时间内未

能完成整改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，要坚决予以取缔。

2．严格执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以网格监管为抓手，建

立常态化日常监管巡查工作机制，依托网格建立监管工作台账，

做到杜绝新生无证幼儿园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对因监管不力造

成重大事故、事件的相关责任人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

3．明确职责，形成合力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”和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落实专项整治责任制。各街道办事处

要周密细致地做好摸底排查、分流安置和执行巩固工作。各部门

要依法行政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确保整治工作圆满成功。

（三）社会公示

通过政府网站、教育信息网、民政网站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公

布现存的每所无证幼儿园信息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所有取得办园

许可证的幼儿园登记信息及年检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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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21 日印发


